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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19年工程建设规范和标准编

制及相关工作计划>的通知》（建标函〔2019〕8号）的要求，标准编

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

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术语和符号；3 配电系统；

4 配电装置；5 配电室及自备柴油发电机组；6 配电线路；7 电动建

筑机械和手持式电动工具；8 外线电路及电气设备防护；9 照明；10

临时用电工程管理。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将原“接地与防雷”一章更名

为“配电系统”；2 增设了“剩余电流保护”为正文单独一节，补充

对剩余电流保护的规定；3 将原“配电箱及开关箱”一章更名为“配

电装置”；4 补充了钢索配线中对钢索的截面、布设以及固定的规定；

5 补充了临时用电工程管理需完善安全技术档案的规定。

本标准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

沈阳建筑大学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寄送沈阳建筑大学（地址：沈阳市浑南区浑南中路25号，邮政

编码：110168）。

本 标 准 主 编 单 位：沈阳建筑大学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 标 准 参 编 单 位：南通大学

北京天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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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国家安全生产的法律和法规，保障施工现场用电安全，

防止触电和火灾事故发生，促进建设事业发展，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中的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 220V/380V

三相四线制低压电力系统的设计、安装、使用和维修。

1.0.3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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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低压 low voltage

交流、工频额定电压 1kV及以下的电压等级。

2.1.2 高压 high voltage

交流、工频额定电压 1kV以上的电压等级。

2.1.3 外电线路 external line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配电线路以外的电力线路。

2.1.4 有静电的施工现场 construction site with electrostatic field

存在因摩擦、挤压、感应和接地不良等而导致的对人体和环境有

害静电的施工现场。

2.1.5 强电磁波源 source of powerful electromagnetic wave

辐射波能够在施工现场机械设备上感应产生有害对地电压的电

磁辐射体。

2.1.6 接地 earthing

在系统、装置或设备的给定点与局部地之间作电连接。

2.1.7 工作接地 working earthing

为了电路或设备达到运行要求的接地，如变压器低压中性点的接

地。

2.1.8 重复接地 interative earthing

保护接地中性导体上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再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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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地。

2.1.9 接地极 earth electrode

埋入土壤或特定的导电介质中与大地有电接触的可导电部分。

2.1.10 自然接地极 natural earth electrode

可兼作接地极用的直接与大地接触的各种金属构件。

2.1.11 接地导体（线） earth conductor

在系统、电气装置或用电设备的给定点与接地极或接地网之间提

供导电通路或部分导电通路的导体（线）。

2.1.12 接地装置 earth-termination system

接地导体（线）和接地极的总和。

2.1.13 接地电阻 earthing resistance

接地装置的对地电阻。它是接地导体（接地线）电阻、接地体电

阻、接地体与土壤之间的接触电阻和土壤中的散流电阻之和，其数值

等于接地装置对地电压与通过接地装置流入地中电流的比值。

2.1.14 冲击接地电阻 impulse earthing resistance

按通过接地装置流入地中冲击电流（模拟雷电流）求得的接地电

阻。

2.1.15 电气连接 electric connect

导体与导体之间直接提供电气通路的连接（接触电阻近似于零）。

2.1.16 带电部分 live part

正常使用时要被通电的导体或可导电部分，包括中性导体（N），

不包括保护接地导体（PE），按惯例也不包括保护接地中性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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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

2.1.17 外露可导电部分 exposed conductive part

电气设备上能触及的可导电部分，它在正常状况下不带电，但在

基本绝缘损坏时会带电。

2.1.18 直接接触 direct contact

人或动物与带电部分的电接触。

2.1.19 配电箱 distribution box

一种专门用作分配电力的配电装置，包括总配电箱和分配电箱，

如无特指，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合称配电箱。

2.1.20 开关箱 switch box

末级配电装置的通称，亦可兼作用电设备的控制装置。

2.1.21 隔离变压器 isolation transformer

指输入绕组与输出绕组在电气上彼此隔离的变压器，用以避免偶

然同时触及带电体（或因绝缘损坏而可能带电的金属部件）和大地所

带来的电击危险。

2.1.22 安全隔离变压器 safety isolation transformer

为安全特低电压电路提供电源的隔离变压器。

2.1.23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residual current device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能接通、承载和分断电流，并且当剩余电流达

到规定值时能使触头断开的机械开关电器或组合电器。

2.1.24 剩余电流 residual current

同一时刻，在电气装置中的电气回路给定点处的所有带电体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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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代数和。

2.1.25 TN系统 TN system

电力系统有一点直接接地，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

导体与该接地点相连接。根据中性导体（N）和保护接地导体（PE）

的配置方式，TN系统可分如下三类：

1 TN-C系统，整个系统的 N导体、PE导体是合一的。

2 TN-C-S系统，系统中 C部分的 N导体、PE导体是合一的，

S部分 N导体、PE导体是分开的。

3 TN-S系统，整个系统的 N导体、PE导体是分开的。

2.1.26 等电位联结 equipotential bonding

为达到等电位，多个可导电部分间的电连接。

2.2 符 号

2.2.1 H—照明器；

2.2.2 L1、L2、L3—三相四线制系统的三相相导体；

2.2.3 M—电动机；

2.2.4 N—中性点、中性导体；

2.2.5 PE—保护接地导体；

2.2.6 PEN—保护接地中性导体 ；

2.2.7 RCD—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2.2.8 T—变压器；

2.2.9 DK—电源隔离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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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W—电焊机；

2.2.11 φ —接地装置的季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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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电系统

3.1 一般规定

3.1.1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工程专用的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 220V/

380V三相四线制低压电力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三级配电系统；

2 采用 TN-S系统；

3 采用二级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系统。

3.1.2 配电系统应设置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三级配电装置，

实行三级配电。

3.1.3 配电系统宜使三相负荷平衡。220V或 380V用电设备宜接入

220V/380V三相四线制系统；单相照明线路宜采用 220V/380V三相

四线制单相供电。

3.2 TN-S系统

3.2.1 施工现场专用变压器供电的 TN-S系统中，电气设备的金属外

壳应与保护接地导体（PE）连接。保护接地导体（PE）应由工作接

地处引出（图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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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专用变压器供电时 TN-S系统示意图
1——工作接地；2——PE接地；3——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正常不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

L1、L2、L3——相导体；N——中性导体；PE——保护接地导体；DK——总电源隔离开关；

RCD——总剩余电流保护器（兼有短路、过负荷、剩余电流保护功能的剩余电流动作断路

器）；T——变压器

3.2.2 在 TN-S系统中，电气设备不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与保护

接地导体（PE）做电气连接。

3.2.3 城防、人防、隧道等潮湿或条件特别恶劣施工现场的电气设备

应采用 TN-S系统。

3.2.4 在 TN-S系统中，通过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中性导体（N）

与保护接地导体（PE）之间不得再做电气连接。

3.2.5 在 TN-S系统中，保护接地导体（PE）应与中性导体（N）分

开敷设。PE接地应与保护接地导体（PE）相连接，不得与中性导体

（N）相连接。

3.2.6 以下变压器应采取防止直接接触带电体的保护措施：

1 在 TN-S系统需要采用安全特低电压供电（SELV）时，应设

置安全隔离变压器，其二次侧不得接地，并应将二次线路用绝缘管保

护或采用橡皮护套软线；

2 当采用特低电压供电（PELV）时，应设置普通隔离变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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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次侧一端应接地，且变压器正常不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与一

次回路保护接地导体（PE）作电气连接。

3.2.7 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配电系统不得利用大地做相导体或中性

导体。

3.2.8 保护接地导体（PE）所用材质与相导体、中性导体（N）相同

时，其最小截面应符合表 3.2.8的规定。

表 3.2.8 保护接地导体（PE）截面与相导体截面的关系

相导体截面 S(mm2) 保护接地导体（PE）最小截面 (mm2)

S ≤ 16 S
16＜S ≤ 35 16
S＞35 S／2

3.2.9 保护接地导体（PE）应采用绝缘导线。配电装置和电动机械

相连接的保护接地导体（PE）应为截面不小于 2.5mm2的绝缘多股铜

线。I类绝缘的手持式电动工具的保护接地导体（PE）应为截面不小

于 1.5mm2的绝缘多股铜线。

3.2.10 保护接地导体（PE）和保护接地中性导体（PEN）上严禁装

设开关、断路器或熔断器；保护接地导体（PE）严禁通过工作电流，

且严禁断线。

3.2.11 导体绝缘层颜色标记不应混用和互相代用，并应符合以下规

定：

1 相导体 L1(A)、L2(B)、L3(C)相的绝缘层颜色依次应为黄色、

绿色、红色；

2 中性导体（N）的绝缘层颜色应为淡蓝色；

3 保护接地导体（PE）的绝缘层颜色应为绿/黄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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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当电气装置金属外壳、电气测量仪表、电流互感器安装在配

电柜、控制柜金属框架和配电箱的金属体上并与其做可靠的电气连接

时，TN-S系统中的电气设备不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可不连接保护

接地导体（PE）。

3.2.13 当施工现场与外电线路共用同一供电系统时，电气设备的系

统接地的型式应与原系统保持一致。

3.3 剩余电流保护

3.3.1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剩余电流动

作保护器（RCD）的一般要求》GB/T 6829、《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

安装和运行》GB/T 13955的规定。

3.3.2 剩余电流保护系统应由总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和末端剩余电

流动作保护器组成，其额定动作值应具有分级分段动作保护功能。应

符合下列规定：

1 总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额定剩余动作电流应大于 30mA，

额定剩余电流动作时间应大于 0.1s，其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与额定剩余

动作时间的乘积不应大于 30mA•s；

2 末端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应大于

30mA，额定剩余电流动作时间不应大于 0.1s；

3 潮湿或有腐蚀介质场所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应具有防溅措

施，其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应大于 15mA，额定剩余电流动作时间不

应大于 0.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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